
天津商业大学校领导听课制度 

（2025年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领导班子作风建设，了解课堂

教学状态，推动师德和教风学风建设，增强为教学服务、为师生

服务的意识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，结合相关文件要求和学校实

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校领导每人每学年听课不少于6学时。其中，校党

委书记、校长及分管思政课建设的校领导每学期对每门思政课

至少听1学时；其他校领导每学期听思政课至少1次。 

第三条  校领导听课的范围包括面向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

生开设的所有课程，重点加强对思政课和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

的听课评课和督导检查。 

第四条  听课方式可以采取自行选择听课、集体听课、集体

评议等方式。教学质量保障中心可以组织有关部门、学院（教学

部）负责同志，邀请校领导及有关专家共同听课，也可以组织专

题听课、专题研究。 

第五条  在听课过程中，着重了解教书育人、教学秩序、课

堂纪律等情况。听课后，可以与师生交换意见，听取师生关于教

学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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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校领导听课后应填写《天津商业大学校领导听课

记录表》，由教学质量保障中心及时汇总、归档。 

第七条  教学质量保障中心负责校领导听课相关工作的协

调、落实。对听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会同相关部门、学院（教

学部）共同研究，分析原因，提出整改建议，形成责任清单。有

关责任单位应及时整改落实，并将落实情况报送校领导。 

第八条  本制度由教学质量保障中心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学校原相关规定与本

制度不一致的，按本制度执行。如上位文件有新规定，则按照新

规定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天津商业大学校领导听课记录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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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天津商业大学校领导听课记录表 
课程名称  

听课时间 年    月    日      第    节 

授课地点  授课班级  

授课教师  所在学院（部）  

应到人数  实到人数  迟到人数  早退人数  

评价要素 评价标准 

评价等级 

（请在相应栏打“√”) 

优 良 中 差 

教书育人 

情况 

1.导向正确，教学规范； 

2.为人师表，热爱学生； 

3.言行雅正，举止文明； 

    

 

教师授课 

情况 

4.讲授准确，条理清晰； 

5.内容充实，重点突出； 

6.理论联系实际，例证恰当； 

7.板书规整，层次清楚，课件直观生动； 

8.善于引导启发，教学方法灵活； 

9.课堂管理严格，时间安排得当； 

    

学生听课 

情况 

10.无旷课、迟到、早退现象； 

11.听课认真，积极互动，遵守课堂纪律。 
    

总体评价     

听课后意见与建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听课领导签字： 

 

教学质量保障中心制表 


